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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项目概况及主要建设内容 

2012 年 10 月，国家发改委对《新疆哈密三塘湖矿区总体规划》进行了批复（发改

能源〔2012〕3421 号）。根据总体规划，条湖一号规模为 10.0Mt/a，井田由 9 个拐点圈

定，面积约 136km
2。2022 年 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以环审〔2022〕45 号下

发了《关于新疆哈密三塘湖矿区总体规划（修编）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意见》，条湖

一号矿井为三塘湖矿区先期建设矿井，面积不变，规划建设规模为 10.0Mt/a。2023 年 7

月 19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以发改能源〔2023〕1001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新疆三塘

湖矿区总体规划（修编）的批复》，条湖一号井田由 14 个拐点圈定，面积增加至 152.2km
2，

条湖一号矿井建设规模为 10.0Mt/a，增加的面积未纳入已有探矿权范围内，已申办的采

矿证采用的探矿范围面积为 136.2709km
2，本次评价采用已办采矿证的区域范围作为井

田边界，即 136.2709km
2。 

条湖一号矿井是三塘湖矿区规划的新建矿井之一，位于三塘湖矿区东部，由中煤集

团新疆能源有限公司负责开发建设。本次评价范围井田由9个拐点圈定，面积约

136.2709km
2。 

本次建设内容主要为矿井工业场地（与选煤厂联合布置）、风井场地、矸石临时堆

放场等。化工输煤系统、铁路装车系统，不在本次评价范围内。条湖一号矿井占地面积

74.0976hm
2，矿井工业场地占地面积 46.4332hm

2，矿井工业场地主要分为三个功能分区：

生产区、辅助生产区、行政公共区。选煤厂的建设规模与矿井规模保持一致，为 10.0Mt/a。

选煤厂布置在矿井工业场地内。 

项目矿井水经处理后回用于煤矿生产，全部回用不外排；项目生活供水接自条湖产

业园市政生活给水管网，生活污水经处理后回用于道路及绿化洒水，不外排；项目主要

用热源为电锅炉，不建燃煤锅炉。 

我公司（中煤集团新疆能源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委托中煤科工集团武汉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中煤集团新疆能源有限公司新疆三塘湖矿区条湖一号煤矿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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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部令第 4 号）以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

公开指南（试行）》的要求，在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期间应开展公众参与工作。 

1.2 公众参与情况 

在报生态环境部审查前，编制环评报告期间我公司共组织了三次公众参与。在环评

单位接受委托后开展了第一次公众参与工作。第二次是在环评单位编制完成环境影响报

告书公示本后，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可能影响区域张贴了公告，

在网上、报纸上进行了公示。第三次对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公众参与说明进

行了公开。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23 年 12 月 19 日，我公司委托中煤科工

集团武汉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中煤集团新疆能源有限公司新疆三塘湖矿区条湖一

号煤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工作。在中煤科工集团武汉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接受

委托 7 个工作日内，2023 年 12 月 26 日在我公司网站发布了第一次公众参与公告，按

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公告信息如下：（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建设内容等

基本情况；（二）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的名称；（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综上分析，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主要内容及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2.2 公开方式 

（1）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  

我公司于中煤集团新疆能源有限公司网站（https://xinjiang.chinacoal.com/）

的“信息公开→安全环保”公开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中煤集团新疆能源有限公司

网站为建设单位网站，网站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2）网络公示时间、网址及公告  

网络公示时间：2023 年 12 月 26 日 

公示网址： https://xinjiang.chinacoal.com/art/2023/12/26/art_6067_783197.html 

https://xinjiang.chinacoal.com/art/2023/12/26/art_6067_7831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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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1。 

 

 

图 1  本项目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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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处于公开公示状态，未收到反馈意见或建

议。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中煤科工集团武汉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中煤集团新疆能源有限公司新疆三塘

湖矿区条湖一号煤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本），并根据《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编制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告书。 

公示的主要内容有：（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 

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四）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方式和途径。 

我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7 日至 2024 年 1 月 30 日共 10 个工作日在网络、报纸、张

贴公告同步进行了公示。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1）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  

我公司在中煤集团新疆能源有限公司网站（https://xinjiang.chinacoal.com/）

公开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相关信息

（https://xinjiang.chinacoal.com/art/2024/1/17/art_12559_786380.html）。中煤

集团新疆能源有限公司网站是项目建设单位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对公示网址的要求。  

（2）网络公示时间、网址及截图  

网络公示时间：2024 年 1 月 17 日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下载网址：

https://pan.baidu.com/s/1JKW1G2bdaCGjtqDWwxrlWg ；公众参与调 查 表的下载网址： 

https://pan.baidu.com/s/1yVIFCGUozRMn4rFBabNPWA。 

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2。 

 

https://pan.baidu.com/s/1yVIFCGUozRMn4rFBabNP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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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3.2.2 报纸 

（1）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  

我公司在当地主流报纸《哈密日报》刊登了《中煤集团新疆能源有限公司新疆三塘

湖矿区条湖一号煤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第二次公众参与的公告，就建设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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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报告书查阅方式、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稿全文及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建设单位单位名称、联系人、联系方式、意见反馈方式等进

行了公示，广泛征询公众对项目建设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巴里坤县本地无公开发行的报纸，经调查了解《哈密日报》是项目所在地区新闻信

息量和影响力较大的综合类报纸之一，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对公示报纸

须是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的要求。  

（2）报纸名称、日期及照片  

报纸名称：《哈密日报》  

报纸公示时间：2024 年 1 月 19 日及 2024 年 1 月 24 日 

报纸照片见图 3。 

 

图 3-1  本项目第一次报纸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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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本项目第二次报纸公示照片 

3.2.3 张贴公告 

（1）张贴区域选取符合性分析  

我公司在项目建设地三塘湖镇张贴了项目公告，公告张贴地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对公告张贴区域要满足易于项目所在地公众接触的要求。  

（2）张贴时间、地点及照片 

张贴时间：2024 年 1 月 17 日 

张贴地点：巴里坤县三塘湖镇公告栏  

张贴照片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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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张贴公告截图 

3.3 查阅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纸质稿可在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查阅，公示期 

间无公众前来查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为期 10 个工作日的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表，未收到公众通过其他途径反馈

的意见或建议。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四条“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较多的 

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方式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本项目两次公示期

间均未收到公众对于本项目环境影响方面的质疑，因此未做其他形式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表，未收到公众通过其他途径反馈的意见或建议。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

部令第 4号）等相关文件要求，将拟报批的《中煤集团新疆能源有限公司新疆三塘湖矿

区条湖一号煤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及《中煤集团新疆能源有限公司新疆三塘湖

矿区条湖一号煤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进行公开。公示内容包括拟报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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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公众参与说明的网络链接。公示日期为 2024 年 04 月 28 日。 

6.2 公开方式  

（1）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  

我单位在中煤集团新疆能源有限公司网站（https://xinjiang.chinacoal.com/）

进行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公示，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对“网

络平台”的要求。  

（2）网络公示时间、网址及截图 

网络公示时间：2024 年 04 月 28 日 

网络公示网址：https://xinjiang.chinacoal.com/art/2024/4/28/art_12559 

_803364.html。 

 

 

图 5  报批前公示截图 

7 其他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完成后，我公司已经将本项目的公示信息，即网站

截图、报纸、公示张贴原件、照片及公众参与说明等相关文件均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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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诚信承诺  

我公司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中煤集团新疆能源有限公

司新疆三塘湖矿区条湖一号煤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

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对公众参与说明内容的客观性、

真实性及涉密情况作出承诺，具体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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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建设单位诚信承诺函 

 


